
市财政局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出口退税优惠政策 20问

������1.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，我公司通过武汉市
人民政府相关部门， 无偿捐赠了一批方便食品，
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，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
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

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 规定，
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。 请问，我公司是不是
要先办理增值税免税备案手续才可以享受免税

政策？
答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

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规定，
纳税人按照 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

告》（2020 年第 8 号）和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
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

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有关规定享受
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优惠的，可自主进行免税申
报，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，但应将相关证
明材料留存备查。 因此，你公司无需办理增值税
免税备案手续，自主进行免税申报即可享受免征
增值税优惠。 需要提醒的是，你公司应将证明已
捐赠的相关材料留存好，以备查验。

2. 我单位是一家货运公司，疫情期间承担了
我市向邻市定点医院运送医疗物资的任务，享受
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免征增值税政策需

要先到税务机关办理什么手续吗？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，
你公司在享受 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

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 号）第三条规定的运输疫情防
控重点保障物资免征增值税政策时，可自主进行
增值税免税申报， 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；
需要提醒的是，你公司应将疫情期间运输疫情防
控重点保障物资的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好，以备查
验。

3. 2 月初，我公司购买了一批口罩、消毒酒精
等医用物资，通过红十字会无偿捐赠，用于抗击
疫情，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

公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规定，可以享受免征增值
税优惠。 红十字会给我公司开了一张接受捐赠票
据， 请问该票据可以作为无偿捐赠的证明材料
吗？

答：可以。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

理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
号）规定，纳税人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

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

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 号）和《财政部 税务总
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

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》（2020 年第 9 号 ）有
关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优惠的，可自主
进行免税申报， 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，但
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。你公司取得了红十
字会开具的接受捐赠票据，能够证明你公司的无
偿捐赠行为， 因此可以作为无偿捐赠的证明材
料。 请你公司将接受捐赠的票据留存好，以备查
验。

4. 我公司是武汉市的一家企业 ，直接将自
产的一批防护服送到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，无
偿捐赠给他们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， 按照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》
（2020 年第 9 号 ）规定 ，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
惠 。 请问 ，我公司取得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加盖
公章的接受捐赠说明 ，可以作为无偿捐赠的证
明材料吗？

答：可以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

理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
号）规定，纳税人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

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

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 号）和《财政部 税务总
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

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有关
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优惠的，可自主进
行免税申报，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，但应
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。 你公司取得的武汉金
银潭医院加盖公章的接受捐赠说明，能够证明你
公司的无偿捐赠行为，因此可以作为无偿捐赠的
证明材料。 请你公司将接受捐赠说明留存好，以
备查验。

5. 我公司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疫情防控重
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，请问 2 月份可以去税务局
申请留抵退税吗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规定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按照《财
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
号，以下简称“8 号公告”）第二条规定适用增值税
增量留抵退税政策的，应当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
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，向主管税务机关
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。 因此， 你公司可以在 2
月份纳税申报期内， 先完成 2020 年 1 月所属期
的增值税纳税申报，然后按照 8 号公告的规定向
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增量留抵退税。

6. 我公司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
无偿捐赠了一批自产的护目镜，用于防控新冠肺
炎疫情，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

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规定，可以享受免征增
值税优惠。 请问，我们应当如何开发票？

答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二
十一条规定，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
规定的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你公司发生
符合 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
（2020 年第 9 号）规定的免征增值税行为，不能开
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但是可以开具普通发票。 如
果你公司开的是注明税率或征收率栏次的普通

发票， 应当在税率或征收率栏次填写 “免税”字
样。

7. 我公司旗下有一家连锁酒店提供住宿服
务，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》
（2020 年第 8 号）规定，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的政
策。 我公司对 2020 年 1 月份收取的住宿费开具
了 3 张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请问应该如何处理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规定，纳税人按照《财
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
号）和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
（2020 年第 9 号） 有关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
的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已开具增值税专
用发票的，应当开具对应的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
发票，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通
发票。 如你公司需要享受 2020 年 8 号公告规定
的免征增值税政策，由于 1 月份开具的 3 张增值
税专用发票已经跨月，无法作废了，因此，应当开
具对应的红字发票后，再按规定开具普通发票。

8. 为了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防控工作，我公司运输了一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
物资，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
（2020 年第 8 号）规定，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
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对于 1 月
份取得的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收入，我公
司已在 1 月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但近期难以
开具对应红字发票，请问能不能先享受免征增值
税政策再开具红字发票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规定，纳税人在疫情
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应当开具对
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的，可以先适用免征增
值税政策，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
政策执行到期后 1 个月内完成开具。 据此，你公
司可以先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，随后再按规
定开具对应红字发票，开具期限为相关免征增值
税政策执行到期后 1个月内。

9. 我是一家生活服务公司的会计人员。 我们
公司 2020 年 1月的销售额为 35 万元， 尚未开具
增值税发票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

理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
号）规定，可以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。 请问我们在
办理纳税申报时，免税销售额应当如何申报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规定，若公司为一般纳税人，在办理 2020 年 1 月
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将当期适用免税政策
的销售额等项目填写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（一
般纳税人适用）第 8 栏“免税销售额”、《增值税纳
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（一 ）》第 19 栏免税项目 “服
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”对应栏次。

若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，在办理 2020 年 1月

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将当期适用免税政策
的销售额和免税额分别填入 《增值税纳税申报
表》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第 12 栏“其他免税销售
额”、第 17 栏“本期免税额”对应栏次。

适用免税政策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

人，在纳税申报时，还应当填报《增值税减免税申
报明细表》，填写时应准确选择减免税代码，准确
填写免税销售额等项目。

10. 我公司为一般纳税人，经营业务符合《财
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
号）免征增值税政策规定。 我公司 2020 年 1月份
销售额 50 万元，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应当
如何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第三条规定，纳税人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
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

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 号）适用免征增值税
政策的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已经开具增
值税专用发票的，应当开具对应的红字发票或者
作废原发票，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
具普通发票。 由于你公司 1月份开具的专用发票
已经跨月，无法作废，只能在 2 月份及以后属期
开具对应的红字发票，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
政策。 因此，你公司在办理 2020 年 1月属期增值
税纳税申报时，仍应将当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
票中记载的销售额和销项税额，据实填写在《增
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一）》征税项目的“开
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”对应栏次。

若你公司在 2 月份开具了对应红字发票，并
重新开具了普通发票， 在办理 2020 年 2 月属期
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将红字发票对应的负数销
售额和销项税额计入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
料（一）》 征税项目的“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”对应
栏次，将普通发票对应的免税销售额等项目计入
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免税栏次和《增值税减免税申
报明细表》对应栏次。

若你公司由于购销双方沟通等原因，在 2 月
份未能及时开具对应红字发票，根据《国家税务
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
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，纳税
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按
照本公告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

开具的，可以先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，对应红字
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政策执行到期后 1
个月内完成开具。 你公司在办理 2020 年 2 月属
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可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
附列资料（一）》 征税项目“未开具发票”相关栏
次，填报冲减 1 月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销售额
和销项税额（填为负数），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免
税栏次和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对应栏次，
填报免税销售额等项目。 在后期补开增值税红字
发票和普通发票后，进行对应属期增值税纳税申
报时，红字发票销售额和销项税额、普通发票免
税销售额和免税额不应重复计入。

11. 我公司为一般纳税人，经营业务符合《财
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8
号）免征增值税政策相关规定。 我公司 1 月份销
售额 100 万元，已经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在 2
月 1 日办理增值税申报时，按照征税项目进行了
纳税申报并缴纳了税款，后续应该如何处理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第四条规定，在本公告发布前，纳税人已将适用
免税政策的销售额、销售数量，按照征税销售额、
销售数量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的，可以选择更正
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

你公司若选择更正当期申报， 则可对 2020
年 1 月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进行更正申报，将
当期应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等项目填入增值

税纳税申报表免税栏次和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
细表》对应栏次。

你公司若选择在下期申报时调整，则可在办
理 2020 年 2 月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在《增值
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一）》 征税项目“开具其
他发票”栏次或“未开具发票”栏次填报 1 月属期
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和销项税额（填为负数）、
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免税栏次和《增值税减免税
申报明细表》对应栏次填报 1-2 月属期适用免税
政策的免税销售额等项目。

上述已征的应予免征的增值税税款，可向税
务机关申请退还或者抵减纳税人以后应缴纳的

增值税税款。

12. 我公司是一家汽车厂， 近日拟向湖北省
几家疫情防治定点医院捐赠一批中轻型商用客

车用于防疫，请问如何享受消费税优惠？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规定，纳税人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

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 规定享受消费税
免税优惠的，自主进行消费税申报，填写消费税
纳税申报表及《本期减（免）税额明细表》相应栏
次，无需办理税收优惠备案，但应将相关证明材
料留存备查。 因此，如你公司向定点医院捐赠中
轻型商用客车用于防疫， 自主进行消费税免税
申报即可享受免税优惠， 不需要办理免税备案
手续。 需要提醒的是，你公司应将捐赠中轻型商
用客车用于防疫的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好， 以备
查验。

13. 我公司是一家石化企业， 为支援新冠肺
炎疫情防控工作，今年 1 月底向市慈善总会捐赠
了一批汽油，用于防疫车辆使用，2 月 5 日已按照
征税销售数量申报消费税，请问后续应该如何处
理？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

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规定的有关捐赠税收政策自
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
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

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
年第 4 号）规定，在本公告发布前，纳税人已将适
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、 销售数量按照征税销售
额、销售数量进行消费税纳税申报的，可以选择
更正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 已征应予
免征的消费税税款，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予以退
还或者抵减纳税人以后应缴纳的消费税税款。 因
此, 你公司 1月份捐赠汽油是可以享受消费税免
税优惠的。 如果在 2 月纳税申报期已按照征税销
售数量申报了消费税，可以选择在 2 月纳税申报
期更正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 如果应
予免征的消费税税款已缴纳，你公司可以申请办
理退税或者抵减以后应缴纳的消费税税款。 需要
提醒的是，你公司进行消费税免税申报时，需填
写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 《本期减 （免 ）税额明细
表》相应栏次。

14. 我公司是一家汽车生产企业， 今年 1 月
底向市防疫指挥部捐赠了几辆小汽车用于防疫

指挥调度，2 月初已按照征税销售额申报消费税，
请问是否还可以享受消费税优惠？ 后续应该如何
处理？

答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

告》（2020 年第 9 号）规定的有关捐赠税收政策自
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
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

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
年第 4 号）规定，在本公告发布前，纳税人已将适
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、 销售数量按照征税销售
额、销售数量进行消费税纳税申报的，可以选择
更正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，已征应予
免征的消费税税款可以予以退还或者抵减纳税

人以后应缴纳的消费税税款。 因此，你公司 1 月
份捐赠小汽车是可以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的。 你
公司 2 月纳税申报期已按照征税销售额申报消
费税的，可以选择在 2 月纳税申报期更正当期申
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 对于已征的应予免征
的消费税税款，你公司可以申请办理退税或者抵
减以后应缴纳的消费税税款。 需要提醒的是，你
公司进行消费税免税申报时，需填写消费税纳税
申报表及《本期减（免）税额明细表》相应栏次。

15. 近期， 我公司与一家日本企业合作新项
目，拟出口一批货物，需要申请出口退（免）税备
案，以便申报办理出口退税，但因疫情期间交通
不便，无法前往税务机关办理。 请问我公司应该
如何操作才能办理退税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规定，疫情防控期间，你公司可以通过电子税务
局、标准版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出口退税申报平
台等提交电子数据后，即可申请办理出口退（免）
税备案，无需前往税务机关报送纸质资料。 税务
机关审核电子数据无误后即可为你公司办理备

案， 并会尽快通过网络将办理结果告知你公司。
你公司收到备案办理结果后，即可继续通过电子
税务局、标准版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出口退税申
报平台等提交电子数据 ，进行出口退 （免 ）税申
报。

16. 我公司是一家外贸出口企业， 想要开具
《代理出口货物证明》， 但疫情期间出行多有不
便，无法前往税务机关办理。 请问应当如何开具
证明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规定，疫情防控期间，你公司可以通过电子税务
局、标准版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出口退税申报平
台等提交电子数据后，即可申请开具《代理出口
货物证明》，无需前往税务机关办理。 税务机关审
核电子数据无误后， 即可为你公司开具证明，并
尽快通过网络将办理结果告知你公司。

17. 我公司是湖北的一家四类外贸出口企
业，疫情发生前，申报出口退税时，需要向税务机
关报送纸质资料。 但由于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管
制，难以报送纸质资料，是不是就不能申报出口
退税了？

答：在疫情防控期间，你公司可以继续申报
出口退税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

事项的公告 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
号）规定，疫情防控期间，包括四类企业在内的所
有出口企业，均可通过无纸化申报方式进行出口
退（免）税申报。 因此，疫情防控期间，你公司可通
过电子税务局、标准版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出口
退税申报平台等网上渠道提交出口退税申报电

子数据后，即可申报出口退税，暂不提供相关纸
质资料。 税务机关审核电子数据无误，且不存在
涉嫌骗税等疑点的，即可办理出口退税，并通过
网上将办理结果反馈你公司。 待疫情结束后，你
公司应将纸质资料补报给税务机关，税务机关予
以复核。

18. 我公司是一家出口企业，2019 年出口销
售给国外的一批货物， 因为质量原因近期被退
回，需要税务机关出具《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（未
退税）证明》后，再去海关办理退运手续，上述货
物还未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，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办
理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规定，疫情防控期间，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或
者标准版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出口退税平台等
提交电子数据后，即可申请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相
关证明。 因此，你公司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、标准
版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出口退税申报平台等提
交《退运已补税（未退税）证明申请表》的电子数
据，税务机关审核通过后，会尽快出具《出口货物
退运已补税（未退税）证明》，并通过网络将办理
结果反馈你公司。 如果你公司在海关办理退税手
续时，需要提供纸质《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（未退
税）证明》，可以联系主管税务机关，主管税务机
关会将纸质资料邮寄到你公司指定地址。

19. 我公司是一家山东的外贸企业，2019 年
12 月，从湖北一家服装生产企业购进一批服装并
出口至韩国，但湖北这家企业开给我公司的增值
税专用发票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， 因疫情原因，
对方短期内无法向我公司提供发票，可能造成我
公司在 4 月退（免）税申报截止期前，无法收齐退
税凭证，请问我公司是否还能申报出口退税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

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 号）
和现行出口退税政策规定，受疫情影响，无法在
规定期限内进行出口退（免）税申报的，待收齐退
（免）税凭证和相关电子信息后，即可进行退（免）
税申报。 因此，若你公司在 2020 年 4 月退（免）税
申报截止期前无法收齐相关退（免）税凭证和相
关电子信息，可以在此后尽快收齐退（免）税凭证
和相关电子信息，再进行退（免）税申报。

20. 我公司是一家软件公司，2019 年与一家
新加坡公司签订了软件开发合同， 并已于 2019
年 12 月份完成了软件开发并交付给对方。 2020
年 1 月，新加坡公司提出对软件部分功能进行修
改的需求，因疫情原因，我公司短期内无法完成
修改功能的软件开发测试工作，因此，对方无法
向我公司付汇，可能造成我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期
限内收汇，请问我公司能继续办理退（免）税吗？

答：可以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

理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
号）规定，因疫情影响，纳税人无法在规定期限内
收汇的，待收汇后即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
退（免）税。 因此，你公司即使直到 2020 年 4 月份
仍未收到外汇，今后办理收汇后，即可按照现行
规定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。 ②8

开开栏栏的的话话
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，，我市财政部门高度重视 ，，认真贯

彻党中央 、、国务院 、、省委 、、省政府和市委 、、市政府决策部
署，，将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作为当前财政工作的
头等大事，，主动履职尽责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保障。。 即日

起 ，，本报将陆续刊发我市财政部门全力防控疫情 、、支持服
务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和相关优惠政策。。 今天刊发《《市财
政局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增值税 、、消费税 、、出口退税优
惠政策 2200 问》》，，敬请关注。。 ②②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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